赣州市教育局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

工作情况的报告
2025年，我委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化青少年普法教育，坚持依法行政、依法治教，以法治保障教育高质量发展。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。    
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主要工作及成效

（一）坚持深学笃行，铸牢法治思想根基。一是落实学法用法制度。委局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学习，结合年度要求制定并落实《市教育局2025年度普法责任清单》，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等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《学前教育法》等法律法规7次。行政执法人员专题学习，落实行政执法人员年度学习计划，举办了2025年全市校外教育执法培训暨市教育局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班，10名行政执法人员全部完成年度培训任务。二是加强法治副校长建设。全市中小学校全覆盖配备法治副校长至少1名，印发工作提示，建立履职台账，会同政法等部门推动法治副校长每学期至少到校开展1次法治活动，开展法治教育、集体备课、教育惩戒等活动7972次，覆盖学生99万人次。三是深化青少年普法教育。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，分学段开设了《道德与法治》等课程，做到法治教育计划、课时、教材、师资“四落实”。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教育，组织各地各校开展模拟法庭、法治情景剧等系列活动。第十届中小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中,我市1个作品荣获全国二等奖、7个作品获省级奖项。
（二）规范依法行政，优化教育发展环境‌。一是完善依法治理工作机制。坚持法治工作与教育工作同部署、同考核、同落实，将其纳入委局2025年度工作要点、领导班子考核和领导干部年度述职等重要内容，统筹推进落实。严格落实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度、法律顾问制度等，年内法律顾问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等18份，做到依法依规决策。强化合法性审查工作，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出台《赣州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校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联合公安、司法、法院等部门出台了《关于规范处理“校闹”行为的实施办法》，依法治理“校闹”行为，保护学校及教师合法权益。二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认真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，实施“局队合一”工作机制，组建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执法工作组。执行年度行政检查计划，落实企业“安静生产期”、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等，开展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检查，依法作出市级行政许可决定。
（三）推进依法治教，保护学生健康成长。一是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。成立市、县两级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，明确运行机制及实施细则，出台《专门矫治教育工作管理办法》《专门学校学生综合性评价机制》等制度文件，完善专门学校入学评估机制，我市专门矫治教育配套机制获省教育厅肯定并在全省推广。加强专门学校建设，南康区第十三中学正式开办收生，目前全市共有3所公办专门学校。构建“四类互补”专门教育课程体系，实施“三阶段递进”教学，覆盖学生多元需求，提升专门教育成效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同比下降。二是开展重点整治。聚焦重点人员，动态摸排全市需重点关注未成年人，对重点人员建立帮扶机制，开展心理辅导。聚焦重点场所，联合宣传、公安、市监等部门开展校园周边治安整治3次，累计整顿重点场所和治安乱点3589家次，整治不法行为1227次，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588个。三是规范培训机构办学行为。出台《全市教育监管事项线上巡查工作机制》，公布我局及20个县（市、区）教育部门投诉举报电话，线上巡查培训托管机构1481家，整治无照经营校外托管机构，通报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典型案例8起，形成有力震慑。举办4期校外培训托管机构从业人员安全工作培训班，培训660余人次，增强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。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一是青少年及家长法治教育有短板。学校法治教育形式不够丰富，利用家长学校普及《义务教育法》《家庭教育法》等法治知识不够，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还有差距，对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干预和矫治协同作用发挥有待提升。

二是校外培训法治化规范化有差距。各类校外培训托管机构联合监管机制还不够健全，有的机构还存在明显违法违规行为。
    三、主要负责人履行职责情况

我委局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带头学习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，深化青少年普法教育，努力培养新时代知法守法好少年。一是带头学习部署。牵头制定年度普法责任清单等，带头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传达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《学前教育法》等法律法规7次，推动法治教育常态化、制度化。通过局长办公会、工委会专题研究2次，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年度领导班子考核、领导干部年度述职内容，抓住领导干部“关键少数”，压实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责任。二是坚持依法行政。带头执行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，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按程序出台行政规范文件1件，深化政务公开和政务诚信建设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加强对委局10名行政执法人员管理，开展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检查3项。三是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。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校园、进课堂、进头脑，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法治课程教学，提高法治课堂教学质量。加强专门矫治教育，建强市十一中学，推动我市第3所公办专门学校正式开办收生，我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数同比下降。四是营造法治化发展环境。加强校内治理，抓实教师管理和学生引导，教师酒驾醉驾人数同比下降，联合公安、司法等部门出台《关于规范处理“校闹”行为的实施办法》，依法保障师生权益。抓实校外培训托管机构治理，实施“局队合一”工作机制，组建由局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执法工作组，整治无照经营校外托管机构，通报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典型案例8起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打算 

下一步，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规范行政执法，推进依法办学，提升普法质效，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。一是压实法治工作责任。进一步压紧压实各地各校法治建设责任，定期部署、调度工作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。二是提升普法质效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好年度学法计划，提升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和依法决策能力。进一步丰富法治宣传教育形式，依托家长学校等平台加强法治普及教育，增强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效。三是加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。动态摸排重点关注未成年人，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矫治教育，会同相关部门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治理。四是加强和规范教育行政执法行为。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和管理，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等，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外培训托管机构联合监管和执法机制，全面清理涉矫治类市场（社会）机构，提升校外培训托管机构规范管理水平。


